附件
曲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等有关规定，在成本监审及价格调查等基础上，区发改局起草了《曲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拟对曲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进行调整，以及实施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价格联动机制等。有关情况如下：
一、企业简介
曲江辖区内有终端用户的燃气经营企业目前有3家，均在本次定价范围内。
（一）韶关市曲江区安顺达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公司”）于2003年12月29日成立，负责向马坝城区供应天然气。截至2024年底，韶关曲江安顺达公司“实际开通点火”的管道燃气用户为48,504户。其中：居民为48,201户、非居民为290户、汽车加气及分销13户。
（二）韶关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港华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成立，负责向装备园供应天然气。截至2024年底，东兴港华公司“实际开通点火”的管道燃气用户为119户。其中：居民为71户、非居民为47户、分销1户。
（三）韶关神州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燃气公司”）于2011年7月28日成立，负责向白土工业园供应天然气。截至2024年底神州燃气公司“实际开通点火”的管道燃气用户为51户，其中：居民为0户、非居为50户、分销1户。
二、管理形式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25〕5号），城镇管道燃气价格分为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其中，居民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非居民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各地可结合实际确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上浮最高不得超过20%。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居民生活用气执行阶梯气价，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
三、现行价格
目前，马坝城区的供气业务由安顺达公司运营。马坝城区的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执行《关于对我区管道天然气销售实施临时价格疏导的通知》（韶曲发改价格〔2022〕1号）。其中，城区居民用户第一档为4.30元/立方米，第二档为4.50元/立方米，第三档为4.75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为当月销售价格按不超过上月平均购气价格确定。
装备园和白土开发区分别由东兴港华公司和神州燃气公司进行供气。装备园和白土开发区按照《关于调整曲江区城区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的通知》（韶曲发改价格〔2020〕7号）执行非居民销售价格基准价为3.80元/立方米（可上浮20%，下浮不限）。
四、依据及理由
（一）政策依据
依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25〕5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15号）等文件。
（二）主要理由。
根据发改价格〔2017〕1171号等文件有关“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校核调整一次”等的要求，鉴于我区城镇管道燃气上期成本监审至今已超三年，期间燃气企业的投资、输送气量、成本等发生变化，应结合实际情况及时监管和调整配气价格。
五、定价成本监审结论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粤发改规〔2018〕15号）有关规定，区发改局委托第三方韶关市金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我区3家燃气公司2022—2024年三年配气成本进行了专项审计。在此基础上，区价格认证中心同步参与成本监审工作，得到成本监审结论如下表：
	
	安顺达
	东兴港华
	神州燃气
	综合数据

	三年平均气源价格
（含税，单位元每立方米，下同）
	4.0925 
	3.5995 
	3.7436 
	3.8543
（三家加权平均）

	其中：2024年气源价格
	3.6406 
	3.3731 
	3.4432 
	3.5085
（三家加权平均）

	监审期间末年（2024年）有效配气量
（单位立方米，下同）
	11449878.69
	6550874
	9559777
	27560529.69
（三家合计）

	其中：居民用气量
	8551730.85
	6866
	0
	8558596.85
（三家合计）

	非居民用气量
	2898147.84
	6544008
	9559777
	19001932.84
（三家合计）

	单位配气成本
（不含税，单位元每立方米，下同）
	0.4775 
	0.1235 
	0.2367
	0.3098
（三家加权平均）

	其中：居民配气成本
	0.4695 
	0.1204 
	0.0000 
	0.4692
（三家加权平均） 

	非居民配气成本
	0.5010 
	0.1235 
	0.2367 
	0.2380
（三家加权平均） 


三、优化调整方案
（一）销售价格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分为居民销售价格和非居民销售价格。依据有关规定及成本监审结论，在充分体现天然气资源稀缺性叠加外部供应的不确定性，同时结合我区经济发展水平、用户承受能力，以及近几年天然气市场采购价格变动频率高等实际情况，为更好地契合企业近期经营成本实际，本方案拟定依据为监审期间最后一年（2024年）的气源成本数据。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25〕5号），非居民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各地可结合实际确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上浮最高不得超过20%。考虑到用户承受水平，结合我区实际，拟定我区本次调价施行期间的两个方案浮动幅度分别为10%和15%。
拟定两个方案的居民销售价格第一档均有所下调，同时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4〕381号），分档气价比为1.0:1.2:1.5；拟定的非居民销售最高限价均作适当调整。其中：配气价格和气源价格方案如下（均含税）：
方案一：给予准许收益率6.0%，非居民准许上浮比例10%。居民配气价格为0.6332元/立方米、非居民配气基准价为0.3852元/立方米；居民气源价格为3.5085元/立方米，非居民气源基准价为3.5085元/立方米。测算得居民第一档气价为4.1418元/立方米，非居民基准价为3.8938元每立方米，非居民最高限价为4.2832元/立方米。
方案二：给予准许收益率6.5%，非居民准许上浮比例15%。居民配气价格为0.6613元/立方米、非居民配气基准价为0.3989元/立方米；居民气源价格为3.5085元/立方米，非居民气源基准价为3.5085元/立方米。测算得居民第一档气价为4.1698元/立方米，非居民基准价为3.9075元/立方米，非居民最高限价为4.4936元/立方米。
对应上述配气价格和气源价格方案，拟定终端销售价格方案详见下表（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类  别
	阶梯档次
	阶梯气量            （m3/年）
	拟调价                                                                    （元/m3）

	
	
	
	方案一
	方案二

	居民用气
	第一档
	350及以下
	4.14
	4.17

	
	第二档
	一般户
	350-500（含500）
	4.97
	5.00

	
	
	地暖户
	350-1720（含1720）
	
	

	
	第三档
	一般户
	500以上
	6.21
	6.25

	
	
	地暖户
	1720以上
	
	

	
	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及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的服务网点用气、宗教场所生活用气、监狱监房用气、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气等。
	4.21
	4.33

	非居民用气（为最高限价，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4.28
	4.49


1.继续落实优惠措施。一是继续对我区经区民政局核定的“低保家庭户”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且是我区辖区内燃气公司用户，每户每月用气量在10（含本数）立方米以内按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价第一档收费标准的50%收取的优惠措施。具体由区民政局、区住管局、燃气公司等负责；二是其他优惠减免政策，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增加多人口用气基数。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累计人数超过3人的，每增加1人，各档气量每月可申请增加6立方米。居民用气用户可凭《居民户口簿》等同一住址常住生活的证明材料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具体由区住建管理局和相应的城燃企业等负责。
3.根据本次成本监审调查，我区暂无独立采暖用户。日后有独立采暖用户，亦按此阶梯方案执行。
4.优化调整公益性民生服务行业价格。对于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的气价拟定，考虑到居民第一档与第二档价格的平均值（两个方案分别为4.56元/立方米与4.59元/立方米）已超过非居民价格的最高限价，拟采用居民第一档价格与非居民最高限价的平均值。
（二）实施联动机制方案
根据《关于韶关市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韶发改联〔2025〕53号）“按照省有关市县联合管理的精神，经听证建立的本联动机制，各县（市、区）可遵照执行，具体联动调整的幅度及标准由当地结合实际确定。”我区结合实际参照市级文件执行城镇管道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联动机制。其中，为保持城镇管道燃气价格基本稳定，我区联动调整终端销售价格的周期按居民、非居民用气1年设置。联动周期以本文明确的执行日期为起始日。我区本次定价使用的气源价格为3.5085元/立方米。当本期（联动周期）气源采购价格与上期气源采购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6%（即0.2105元/立方米）时，综合研判我区燃气供需情况，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联动机制，同向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各燃气经营者应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的购气来源、购气数量、购气价格、销气情况等分别报告区发改局和区住建管理局，并提供相应的购气发票。
因我区有三家燃气公司负责供气，联动调整测算时，若拟调整价格未能覆盖燃气企业成本，则拟调整价格需考虑燃气企业成本。未调整到位金额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
燃气企业成本=当期气源成本（含税）+本次监审得出的配气成本（不含税）*（1+税率）。
（三）影响分析
1.居民销售价格。对于马坝城区用户，两个方案的居民第一档销售价格均有所下降。对于装备园的71户居民用户，两个方案的居民第一档销售价格均有所上升。本次居民价格调整，优化调整配气价格和气源价格结构，99.85%的居民用户下调气价。其中：
方案一：将会使马坝城区居民燃气第一档价格下降0.16元每立方米，调幅-3.72%；装备园居民燃气第一档价格上升0.30元每立方米，调幅7.81%；
方案二：将会使马坝城区居民燃气第一档价格下降0.13元每立方米，调幅-3.02%；装备园居民燃气第一档价格上升0.33元每立方米，调幅8.59%。
[bookmark: OLE_LINK3]马坝城区居民燃气价格降低，减轻了居民用户的用气成本负担；装备园居民用户仅有71户，此次调价幅度适中，影响较小。
分档气价比拟定为1.0:1.2:1.5后，由于居民第一档实际用气覆盖面在87.71%，因此对整体用户产生实际影响不大。同时，又拟对单个居民用户或单个气表对应家庭居民累计人数超过3人的，每增加1人，各档气量每月可增加6立方米的用气基数，有利于保障居民基本用气需求，不会对用户造成大的影响。
2.非居民销售价格。非居民销售价格各区域情况不同。其中：
[bookmark: OLE_LINK4]马坝城区内，由安顺达公司供气。2022年初，国内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燃气企业倒挂严重。为保证燃气企业生存，我区制定了临时价格方案。目前，国际油价已回归平稳运行态势，我区实施的天然气临时价格措施已无继续保留的必要，适时取消天然气临时价格措施并实行政府定价，有利于规范价格管理、促进燃气行业健康发展。
根据目前安顺达公司执行的临时价格措施，非居民价格不超过上月购气价格确定。2024年安顺达公司报来的平均采购气源3.86元每立方米，以此为基准，方案一上调0.42元每立方米，调幅10.88%；方案二上调0.63元每立方米，调幅16.32%。
将非居民燃气销售价格调整为正常基准价格，一方面符合“市场决定价格、政府调控引导”的能源价格改革方向，能够更 好地反映天然气资源稀缺程度与市场供求关系，同时保障燃气公司可持续运营；另一方面，正常基准价格的恢复有利于避免临时价格机制下可能出现的价格信号失真问题，引导非居民用户根据合理的价格预期优化用气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装备园和白土开发区范围内，由东兴港华公司和神州燃气公司供气，目前执行价格为最高不超过4.56元每立方米，方案一下降0.28元每立方米，调幅-6.14%；方案二下降0.07元每立方米，调幅-1.54%。
本次非居民用户价格调整充分考虑了用户的承受能力，通过前期成本监审与价格测算，确保调整后的基准价格处于合理区间，不会对相关行业正常经营造成明显冲击，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价格环境。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经履行价格听证等程序修改完善后，形成《关于曲江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送审稿）》报经区政府审定后，由区发改局与区住建管理局联合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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